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 中華民國110年12月1日
經標二字第11020007080號

主　　旨：預告修正「應施檢驗感熱紙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二、修正依據：商品檢驗法第三條及第十條第一項。

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感熱紙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草案對照

表」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局網站（網址：https://www.bsmi.gov.tw），

「焦點消息／業務公告」網頁，及經濟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草案預告論

壇（網址：https://law.moea.gov.tw/DraftForum.aspx）（或由「經濟部全

球資訊網首頁／法規及訴願／草案預告」可連結本網頁）。

四、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六十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二組。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4號。

（三）電話：(02)23431771，聯絡人：李佩真。

（四）傳真：(02)23922402。

（五）電子郵件：ashley.li@bsmi.gov.tw。

局　　長　連錦漳

行政院公報　　　　　　　　　　　　　　　　　　　第027卷　第228期　　20211201　　財政經濟篇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感熱紙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品名 檢驗標準 參考貨品分類號列 品名 檢驗標準 貨品分類號列 

感熱紙(限

檢驗基紙表

面塗布熱感

應塗料層所

組成) 

大尺度卷筒： 

CNS 15447 

(108 年 4 月 24

日版) 

 

小尺度紙卷： 

CNS 15447 

(108 年 4 月 24

日版)、文具商

品 標 示 基 準

(104 年 10 月公

告) 

4809.90.10.00.4 

4811.90.00.10.0 

4811.90.00.20.8 

4811.90.00.90.3 

4816.90.10.00.5 

4821.10.00.00.7 

4821.90.00.00.0 

4823.90.00.10.6 

4823.90.00.20.4 

4823.90.00.31.1 

4823.90.00.39.3 

4823.90.00.90.9 

4908.10.00.00.3 

4908.90.00.00.6 

轉印紙(包括已塗佈之

轉印紙原紙)(限檢驗基

紙表面塗布熱感應塗料

層所組成的感熱紙) 

大尺度卷筒： 

CNS 15447 

(101年 9月 14日

版) 

 

小尺度紙卷： 

CNS 15447 

(101年 9月 14日

版)、文具商品標

示基準(93年 2月

公告) 

4809.90.10.00.4 

電氣用絕緣紙及紙板

(絕緣阻抗 100000000

歐姆以上，包括製造乾

電池用防腐紙 )，第

4803、4809、4810節所

述者除外(限檢驗基紙

表面塗布熱感應塗料層

所組成的感熱紙) 

4811.90.00.10.0 

傳真紀錄紙，第 4803、

4809、4810節所述者除

外(限檢驗基紙表面塗

布熱感應塗料層所組成

的感熱紙) 

4811.90.00.20.8 

其他紙、紙板、纖維素

胎及纖維素 紙，第

4803、4809、4810節所

述者除外(限檢驗基紙

表面塗布熱感應塗料層

所組成的感熱紙) 

4811.90.00.90.3 

轉印紙（包括已塗佈之

轉印紙原紙，第 4809

節除外）(限檢驗基紙表

面塗布熱感應塗料層所

組成的感熱紙) 

4816.90.10.00.5 

絕緣用紙帶或紙板（絕

緣阻抗 1000000000 歐

姆以上）(限檢驗基紙表

面塗布熱感應塗料層所

組成的感熱紙) 

4823.90.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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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紙或紙板為底而製成

之地覆蓋物，不論是否

切成一定尺寸(限檢驗

基紙表面塗布熱感應塗

料層所組成的感熱紙) 

4823.90.00.20.4 

自黏性之紙，切成一定

尺寸，成條或成捲(限檢

驗基紙表面塗布熱感應

塗料層所組成的感熱

紙) 

4823.90.00.31.1 

其他塗膠或塗接著劑之

紙，切成一定尺寸，成

條或成捲(限檢驗基紙

表面塗布熱感應塗料層

所組成的感熱紙) 

4823.90.00.39.3 

其他切成一定尺寸或形

狀之紙、紙板、纖維素

胎及纖維素紙；其他以

紙漿、紙、紙板、纖維

素胎或纖維素紙所製之

物品(限檢驗基紙表面

塗布熱感應塗料層所組

成的感熱紙) 

4823.90.00.90.9 

轉印紙（轉印圖畫紙），

可瓷化者(限檢驗基紙

表面塗布熱感應塗料層

所組成的感熱紙) 

4908.10.00.00.3 

其他轉印紙（轉印圖畫

紙）(限檢驗基紙表面塗

布熱感應塗料層所組成

的感熱紙) 

4908.90.00.00.6 

相關檢驗規定： 

一、修正前檢驗標準，自公告日起停止適用，檢驗方式仍採監視查驗；輸入規定代號維持 C02。 

二、表列商品免標示商品檢驗標識。 

三、表列商品之檢驗標準以本公告之版次為準，若有增(修)訂版次，則由本局另行訂定實施日期。 

四、表列商品監視查驗受理地點：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 

五、檢驗項目： 

(一)大尺度卷筒：CNS 15447 雙酚 A含量。 

(二)小尺度紙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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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NS 15447雙酚 A含量、第 10節標示。 

2. 文具商品標示基準之特殊性文具商品應標示事項。 

六、表列修正後參考貨品分類號列僅供參考，屬表列之商品如經財政部關務署或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認定歸屬非表

列之參考貨品分類號列，仍應於進入市場前完成檢驗程序。 

七、其他依「感熱紙商品檢驗作業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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